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召集人：局党组成员、总会计师李荣。 

成员：办公室、综合科、财税法规制度科、预算科、基

层财政管理科、国库科、非税收入征收管理科、行政政法科、

教科文科、经济建设科、农业科、社会保障科、企业科、投

资管理科、债务金融科、会计科（行政审批科）、政府采购

监督管理科、农业综合开发科、人事科、资产管理科、市级

财政国库支付中心、财政监督检查局、财政评审中心、财政

绩效管理中心、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中心负责人，局法律顾

问。 

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财税法规制度科。今后，联席会议

成员及办公室主任职务如有变动，由该成员科室、单位接任

领导自然递补，并由联席会议办公室负责通知。 

 

 

 

 

 


